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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函
地址：7302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承辦人：簡筱帆
電話：06-6322231#6755
傳真：06-6356572
電子信箱：litfan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體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5日
發文字號：府觀風字第113080090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提升夏季各類型水域遊憩活動遊客安全，請貴機關（單

位）加強水域遊憩活動安全防護及宣導，避免本市重大水

域危難事件發生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暑假期間參與水域遊憩活動之民眾將大幅增加，部分業者

或民眾常因一時疏忽導致意外事件發生。

二、請於辦理水域遊憩活動時，完善必要之防護措施、加強宣

導水域安全教育，並於所轄水域落實巡查、違規勸導與違

規舉發等工作，以確保水域遊憩活動安全，避免民眾發生

意外。

三、本府前以113年4月9日府觀風字第1130516813號函請貴機關

（單位）及早整備，請再次檢視所轄水域軟硬體安全措施

之改善與維護情形，以保障從事水域遊憩活動遊客安全。

正本：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署、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、經濟部水利署第六
河川分署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
署嘉義分署、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、交通部觀光署雲嘉南濱海
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交通部觀光署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農業部農田水利署
嘉南管理處、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安
平港營運處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、臺南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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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文化局、臺南市政府水利局、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、臺南市政府消防
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、臺南市政府體育局、臺南市漁港及
近海管理所、臺南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務中心、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、臺南市政
府農業局、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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